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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政办发〔2020〕20 号 

  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

大企业、事业单位： 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支持文旅产业克服疫情

影响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
贯彻实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3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 

  

关于支持文旅产业克服疫情影响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 

  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，为支持全区文旅企业克服疫情影响，

加快文旅产业恢复发展，现制定以下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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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

（一）减免房租。2020 年，鼓励盟市对文旅企业承租的国有

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经营性房产，减免下半年房租。（各盟行政

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国资委负责，以下措施均需各盟行政

公署、市人民政府落实，在责任单位里不再重复提及） 

（二）降低企业用电成本。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电价、

大工业电价的文旅企业，从 2020 年 2 月 1 日至年底的用电价格，

按照到户电价水平的 95%结算。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） 

（三）减免企业税费。 

1.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我区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当月止，

对旅游业（包括旅行社及相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两类）的中小

企业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（内蒙古税务局负责） 

2.对符合条件的不裁员或少裁员参保缴费的旅游企业，按照

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%给予稳岗返

还，其中对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提高至 100%。（自治区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负责） 

3.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文旅企业，可按照相

关规定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盟市、旗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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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、区）参保企业，缓缴社会保险费由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

府批准；自治区直属参保企业，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

财政厅等部门审批。（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负责） 

4.受疫情影响较重，并根据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停工停

产的文化旅游行业投保的旅行社责任保险，鼓励保险公司根据当

地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的实际停产停工和复工复产时间向企业给予

适当保费减免。（内蒙古银保监局负责） 

二、加大企业信贷支持 

（四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 

1.对受疫情影响较大、经营暂时受困的文旅企业，金融机构

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还款确有困难的文旅企业，金融机

构可以展期或续贷。（内蒙古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

支行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） 

2.对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

贷款本金和应付利息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还本和付

息申请，结合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经营状况，给予企业一定期

限的延期还本和付息安排，还本和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 年 3



 - 4 - 

月 31 日，可免收罚息。（内蒙古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

心支行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） 

3.引导金融机构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文旅企业降低贷款利率，

提高文旅企业贷款覆盖面，力争文旅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显

下降。（内蒙古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，自治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） 

（五）加大企业贷款贴息力度。对文旅企业年内新增流动资

金贷款按 50%予以贴息（贴息利率不高于 5%）。同一企业同一

笔贷款，已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级其他贷款贴息政策支持的，不再

重复补助。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、财政厅负责） 

三、大力提升旅游品质 

（六）营造良好旅游市场环境。加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，

建立文旅、市场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联动机制，保持旅游市场整

治高压态势，严厉打击组织接待“不合理低价游”、欺骗或胁迫

游客购物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行为，优质快速处理游客投诉，维

护游客合法权益。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） 

（七）创造文旅消费新亮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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